
健康管理醫院合約書 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昝院 

立 約 人 

(以下簡稱甲方） 

(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經雙方約定 

花蓮縣立美备國民中學 

以甲方為乙方之健康管理醫院，並議定有關事項如後： 

一、醫療對象：乙方員工本人〔以下簡稱乙方人員）。 

二 、就醫憑證：乙方人員繳費時，請主動出示乙方所發之證明文件、本人健保I。卡及身份証，未出 

示者，不提供折扣優惠及事後補證退費作業。 

三 、 優待範圍： 

(一） 門、住診就醫及接受非疾病就醫項目（如：美容雷射等）時，給予掛號費半價優待及醫療費用 

自費部份總價九五折優待（凡曱方檢驗不折扣項目及急診醫療費用不予折扣）。 

(二） 提供十人以上員工團體健康檢查優惠，依檢查人數多寡提供相對優惠價格。 

(三） 以上優惠項目不得與甲方其他優惠專案同時併用。 

四 、 醫療費用均應由患者自行付清，不得記帳。 

五 、 本合約所發生之訴訟，雙方同意以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六、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加蓋印信後生效，有效期間自民國一 0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 0六年十二月 

三十一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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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

負 責 人 ： 林 欣 榮 院 長 

地 址 ： 花 蓮 市 中 央 路 三 段 7 0 7號 

聯 絡 人 ： 林 玲 珠 主 任 

連絡電話：〔0 3 〕 8 5 6 1 8 2 5 分 機 ： 1 3 1 7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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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國 105 年 11 月 22 


